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原訴字第87號

公  訴  人   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
被      告   洪佩汶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指定辯護人   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

（112年度偵字第49166、57713號、113年度偵字第2640號），本

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甲○○犯附表二「主文」欄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二「主

文」欄所示之刑。

二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-2所示之物均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

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

時，追徵其價額。　　　

　　事　實

甲○○知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（下稱毒品條例）

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條

例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三級毒品及偽藥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為

毒品條例管制之第三級毒品，均不得轉讓、販賣及混合二種以上

販賣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
甲○○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9月中旬某日，在桃

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8樓居所（下稱本案居所），無償轉

讓4-甲基甲基卡西酮給賴家弘施用。

甲○○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，於112年10月5日凌晨某

時，在本案居所，無償提供甲基安非他命給賴家弘施用，並無

償提供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給賴家弘攜

離。

甲○○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9月15日19

時26分許，將重量不詳之甲基安非他命以衛生紙包覆塞入菸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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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交由不知情之張家祥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攜至本案

居所社區1樓外交付林志豪，並向林志豪收取價金新臺幣（下

同）1,000元。

甲○○基於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

2年10月12日14時許，將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

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5包以紙盒包覆裝入紙袋交付不知情之林

建宏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，要求林建宏攜至本案居所社

區1樓外，交給柯欣汝派遣之不知情LALAMOVE外送員，並以咖

啡包5包抵充甲○○積欠柯欣汝之1,000元債務牟利。因埋伏警

員察覺有異，當場查扣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

　㈠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警詢（偵49166卷○000-000

頁）、偵查（偵57713卷三58-60頁、偵49166卷二357頁）及

審理（訴卷127-128、241頁）時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表A所列

證據可證，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可以採信。

　表A：

事實 證據

 證人賴家弘於偵查之證述（他卷137-139頁）、賴家弘遭

扣案毒品咖啡包10包之毒品成分鑑定書（偵57713卷三5-6

頁）

 證人林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

311-313頁）、證人張家祥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

卷二71-73頁、他卷132-134頁）、張家祥交付過程監視影

像照片（偵49166卷二41-44頁）、林志豪騎乘機車行車軌

跡及車輛資料詳細報表（偵49166卷二37-39、105頁）、

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

 證人柯欣汝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

頁、他卷139-140頁）、證人林建宏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

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285-286頁、偵49166卷○000-00

0頁）、證人蔡凱鈞於警詢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

頁）、被告與柯欣汝對話紀錄（偵57713卷○000-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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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㈡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

二、論罪

　㈠核被告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

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

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

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2項販

賣第二級毒品罪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3

項、第9條第3項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。又被告於

事實欄中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，已為販賣第二級

毒品之高度行為吸收，不另論罪。再被告於事實欄、

中，分別利用不知情之張家祥、林建宏犯罪，為間接正犯。

另被告於事實欄中，於緊密時間接續轉讓禁藥及轉讓偽

藥，應評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而觸犯二罪名的想像競合犯，論

以轉讓禁藥罪。末被告於事實欄、、、之行為時間

不同，犯意各別，應分論併罰（4罪）。

　㈡事實欄中所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檢出二種

以上第三級毒品成分，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中僅涉

販賣第三級毒品罪（訴卷21頁），容有未洽，惟社會基礎事

實同一，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被告及辯護人此情（訴卷241

頁），無礙被告防禦，爰就事實欄部分變更法條並審理論

罪如上。　

三、刑之加重減輕

　㈠被告於事實欄中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毒品

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該罪之刑。　

　㈡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全部犯行，爰依毒品條例第17條

頁）、對林建宏搜索扣押之筆錄、目錄表及扣案物照片

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38-339頁）、林建宏與LALAMOV

E外送員監視影像照片暨外送訂單資訊（偵49166卷○000-

000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送驗後確含4

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二種第三級

毒品成分（刑事警察局鑑定書，偵57713卷三67-68頁）、

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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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項減輕各罪之刑。

　㈢被告就事實欄之罪，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，應依刑法第71

條先加後減。

　㈣辯護人辯護稱：被告於事實欄、中販賣毒品之數量尚

微，對象均為朋友間互通有無，惡性尚非重大，請再依刑法

第59條為被告減輕其刑等語。惟被告前已因多次販賣毒品遭

偵查訴追，仍不警惕，選擇繼續藉擴大毒品危害方式獲取利

益，客觀上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，況被告於事實欄、

之罪均有減刑規定適用，刑期已大幅降低，亦無縱科以最低

之刑猶嫌過重之情，被告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，辯護人之

辯護不可採。　

四、科刑

　　審酌被告未思毒品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危害，為本案各次

擴大毒品危害之犯行，所為不該，自應非難。次審酌被告轉

讓及販賣之數量、對象、所生危害程度等情，兼衡被告犯後

態度、年齡、高職肄業、自陳家境勉持、婚姻家庭育兒狀況

及有多次施用毒品、販賣毒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

主文所示之刑，以資懲儆。另觀諸法院前案紀錄表，被告尚

有其他與本案可能定應執行之刑的案件，故應待被告相關案

件全部確定後，再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妥

適，爰不於本判決中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
五、沒收　　　　

　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為被告販賣之混合二種

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扣

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，為被告聯絡本案所用工

具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（訴卷239頁），應依毒品條例第19

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-4所示手機2

支及被告之其他扣案物（偵57713卷一115頁），均與本案無

關，自毋庸於本判決中宣告沒收。

　㈡被告於事實欄中所獲1,000元，於事實欄中所獲免予清

償債務1,000元利益，均屬犯罪所得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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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項前段、第3、4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。　

六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0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 刑事第八庭　 審判長法　官  許雅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佳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葉作航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韋彤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附表一：扣案物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

1 咖啡包 5包 驗出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

2 HTC手機 1支

3 VIVO手機 1支 門號0000000000號

4 APPLE手機 1支

編號 對應事實 主文

1  甲○○犯轉讓偽藥罪，處有期徒刑4月。

2  甲○○犯轉讓禁藥罪，處有期徒刑6月。

3  甲○○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5年2月。

4  甲○○犯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3

年8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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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事法第83條

明知為偽藥或禁藥，而販賣、供應、調劑、運送、寄藏、牙保、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

列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；

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
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一級毒品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處無期徒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

3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二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

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三級毒品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四級毒品者，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

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

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

一。

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亦同。

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，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，並加重其

刑至二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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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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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d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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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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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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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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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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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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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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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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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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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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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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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原訴字第87號
公  訴  人   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被      告   洪佩汶 




指定辯護人   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49166、57713號、113年度偵字第264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甲○○犯附表二「主文」欄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二「主文」欄所示之刑。
二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-2所示之物均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　　　
　　事　實
甲○○知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（下稱毒品條例）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條例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三級毒品及偽藥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為毒品條例管制之第三級毒品，均不得轉讓、販賣及混合二種以上販賣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甲○○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9月中旬某日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8樓居所（下稱本案居所），無償轉讓4-甲基甲基卡西酮給賴家弘施用。
甲○○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，於112年10月5日凌晨某時，在本案居所，無償提供甲基安非他命給賴家弘施用，並無償提供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給賴家弘攜離。
甲○○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9月15日19時26分許，將重量不詳之甲基安非他命以衛生紙包覆塞入菸盒中，交由不知情之張家祥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攜至本案居所社區1樓外交付林志豪，並向林志豪收取價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。
甲○○基於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10月12日14時許，將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5包以紙盒包覆裝入紙袋交付不知情之林建宏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，要求林建宏攜至本案居所社區1樓外，交給柯欣汝派遣之不知情LALAMOVE外送員，並以咖啡包5包抵充甲○○積欠柯欣汝之1,000元債務牟利。因埋伏警員察覺有異，當場查扣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
　㈠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警詢（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偵查（偵57713卷三58-60頁、偵49166卷二357頁）及審理（訴卷127-128、241頁）時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表A所列證據可證，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可以採信。
　表A：
		事實

		證據



		

		證人賴家弘於偵查之證述（他卷137-139頁）、賴家弘遭扣案毒品咖啡包10包之毒品成分鑑定書（偵57713卷三5-6頁）



		

		證人林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11-313頁）、證人張家祥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二71-73頁、他卷132-134頁）、張家祥交付過程監視影像照片（偵49166卷二41-44頁）、林志豪騎乘機車行車軌跡及車輛資料詳細報表（偵49166卷二37-39、105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



		

		證人柯欣汝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、他卷139-140頁）、證人林建宏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285-286頁、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證人蔡凱鈞於警詢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）、被告與柯欣汝對話紀錄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）、對林建宏搜索扣押之筆錄、目錄表及扣案物照片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38-339頁）、林建宏與LALAMOVE外送員監視影像照片暨外送訂單資訊（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送驗後確含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二種第三級毒品成分（刑事警察局鑑定書，偵57713卷三67-68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







　㈡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
二、論罪
　㈠核被告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3項、第9條第3項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。又被告於事實欄中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，已為販賣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吸收，不另論罪。再被告於事實欄、中，分別利用不知情之張家祥、林建宏犯罪，為間接正犯。另被告於事實欄中，於緊密時間接續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，應評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而觸犯二罪名的想像競合犯，論以轉讓禁藥罪。末被告於事實欄、、、之行為時間不同，犯意各別，應分論併罰（4罪）。
　㈡事實欄中所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檢出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成分，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中僅涉販賣第三級毒品罪（訴卷21頁），容有未洽，惟社會基礎事實同一，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被告及辯護人此情（訴卷241頁），無礙被告防禦，爰就事實欄部分變更法條並審理論罪如上。　
三、刑之加重減輕
　㈠被告於事實欄中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毒品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該罪之刑。　
　㈡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全部犯行，爰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各罪之刑。
　㈢被告就事實欄之罪，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，應依刑法第71條先加後減。
　㈣辯護人辯護稱：被告於事實欄、中販賣毒品之數量尚微，對象均為朋友間互通有無，惡性尚非重大，請再依刑法第59條為被告減輕其刑等語。惟被告前已因多次販賣毒品遭偵查訴追，仍不警惕，選擇繼續藉擴大毒品危害方式獲取利益，客觀上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，況被告於事實欄、之罪均有減刑規定適用，刑期已大幅降低，亦無縱科以最低之刑猶嫌過重之情，被告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，辯護人之辯護不可採。　
四、科刑
　　審酌被告未思毒品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危害，為本案各次擴大毒品危害之犯行，所為不該，自應非難。次審酌被告轉讓及販賣之數量、對象、所生危害程度等情，兼衡被告犯後態度、年齡、高職肄業、自陳家境勉持、婚姻家庭育兒狀況及有多次施用毒品、販賣毒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以資懲儆。另觀諸法院前案紀錄表，被告尚有其他與本案可能定應執行之刑的案件，故應待被告相關案件全部確定後，再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妥適，爰不於本判決中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沒收　　　　
　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為被告販賣之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，為被告聯絡本案所用工具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（訴卷239頁），應依毒品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-4所示手機2支及被告之其他扣案物（偵57713卷一115頁），均與本案無關，自毋庸於本判決中宣告沒收。
　㈡被告於事實欄中所獲1,000元，於事實欄中所獲免予清償債務1,000元利益，均屬犯罪所得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、4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。　
六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0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 刑事第八庭　 審判長法　官  許雅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佳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葉作航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韋彤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附表一：扣案物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量

		備註



		1

		咖啡包

		5包

		驗出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



		2

		HTC手機

		1支

		




		3

		VIVO手機

		1支

		門號0000000000號



		4

		APPLE手機

		1支

		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編號

		對應事實

		主文



		1

		

		甲○○犯轉讓偽藥罪，處有期徒刑4月。



		2

		

		甲○○犯轉讓禁藥罪，處有期徒刑6月。



		3

		

		甲○○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5年2月。



		4

		

		甲○○犯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3年8月。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藥事法第83條
明知為偽藥或禁藥，而販賣、供應、調劑、運送、寄藏、牙保、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一級毒品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處無期徒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二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三級毒品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四級毒品者，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
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亦同。
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，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，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原訴字第87號
公  訴  人 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被      告   洪佩汶 


指定辯護人  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
112年度偵字第49166、57713號、113年度偵字第2640號），本院
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甲○○犯附表二「主文」欄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二「主文」
    欄所示之刑。
二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-2所示之物均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
    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
    時，追徵其價額。　　　
　　事　實
甲○○知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（下稱毒品條例）及
藥事法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條例
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三級毒品及偽藥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為毒
品條例管制之第三級毒品，均不得轉讓、販賣及混合二種以上販
賣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甲○○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9月中旬某日，在桃園
  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8樓居所（下稱本案居所），無償轉讓4-甲基
  甲基卡西酮給賴家弘施用。
甲○○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，於112年10月5日凌晨某時，
  在本案居所，無償提供甲基安非他命給賴家弘施用，並無償提
  供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給賴家弘攜離。
甲○○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9月15日19時2
  6分許，將重量不詳之甲基安非他命以衛生紙包覆塞入菸盒中
  ，交由不知情之張家祥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攜至本案居
  所社區1樓外交付林志豪，並向林志豪收取價金新臺幣（下同
  ）1,000元。
甲○○基於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
  10月12日14時許，將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
  卡西酮之咖啡包5包以紙盒包覆裝入紙袋交付不知情之林建宏
  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，要求林建宏攜至本案居所社區1
  樓外，交給柯欣汝派遣之不知情LALAMOVE外送員，並以咖啡包
  5包抵充甲○○積欠柯欣汝之1,000元債務牟利。因埋伏警員察覺
  有異，當場查扣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
　㈠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警詢（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
    偵查（偵57713卷三58-60頁、偵49166卷二357頁）及審理（
    訴卷127-128、241頁）時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表A所列證據可
    證，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可以採信。
　表A：
事實 證據  證人賴家弘於偵查之證述（他卷137-139頁）、賴家弘遭扣案毒品咖啡包10包之毒品成分鑑定書（偵57713卷三5-6頁）  證人林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11-313頁）、證人張家祥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二71-73頁、他卷132-134頁）、張家祥交付過程監視影像照片（偵49166卷二41-44頁）、林志豪騎乘機車行車軌跡及車輛資料詳細報表（偵49166卷二37-39、105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  證人柯欣汝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、他卷139-140頁）、證人林建宏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285-286頁、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證人蔡凱鈞於警詢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）、被告與柯欣汝對話紀錄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）、對林建宏搜索扣押之筆錄、目錄表及扣案物照片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38-339頁）、林建宏與LALAMOVE外送員監視影像照片暨外送訂單資訊（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送驗後確含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二種第三級毒品成分（刑事警察局鑑定書，偵57713卷三67-68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 
　㈡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
二、論罪
　㈠核被告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
    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
    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
    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
    第二級毒品罪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3項
    、第9條第3項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。又被告於事
    實欄中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，已為販賣第二級毒
    品之高度行為吸收，不另論罪。再被告於事實欄、中，分
    別利用不知情之張家祥、林建宏犯罪，為間接正犯。另被告
    於事實欄中，於緊密時間接續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，應評
    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而觸犯二罪名的想像競合犯，論以轉讓禁
    藥罪。末被告於事實欄、、、之行為時間不同，犯意各
    別，應分論併罰（4罪）。
　㈡事實欄中所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檢出二種以
    上第三級毒品成分，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中僅涉販
    賣第三級毒品罪（訴卷21頁），容有未洽，惟社會基礎事實
    同一，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被告及辯護人此情（訴卷241頁）
    ，無礙被告防禦，爰就事實欄部分變更法條並審理論罪如
    上。　
三、刑之加重減輕
　㈠被告於事實欄中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毒品條
    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該罪之刑。　
　㈡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全部犯行，爰依毒品條例第17條
    第2項減輕各罪之刑。
　㈢被告就事實欄之罪，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，應依刑法第71條
    先加後減。
　㈣辯護人辯護稱：被告於事實欄、中販賣毒品之數量尚微，
    對象均為朋友間互通有無，惡性尚非重大，請再依刑法第59
    條為被告減輕其刑等語。惟被告前已因多次販賣毒品遭偵查
    訴追，仍不警惕，選擇繼續藉擴大毒品危害方式獲取利益，
    客觀上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，況被告於事實欄、之罪均
    有減刑規定適用，刑期已大幅降低，亦無縱科以最低之刑猶
    嫌過重之情，被告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，辯護人之辯護不
    可採。　
四、科刑
　　審酌被告未思毒品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危害，為本案各次
    擴大毒品危害之犯行，所為不該，自應非難。次審酌被告轉
    讓及販賣之數量、對象、所生危害程度等情，兼衡被告犯後
    態度、年齡、高職肄業、自陳家境勉持、婚姻家庭育兒狀況
    及有多次施用毒品、販賣毒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
    主文所示之刑，以資懲儆。另觀諸法院前案紀錄表，被告尚
    有其他與本案可能定應執行之刑的案件，故應待被告相關案
    件全部確定後，再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妥適
    ，爰不於本判決中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沒收　　　　
　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為被告販賣之混合二種
    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扣
    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，為被告聯絡本案所用工
    具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（訴卷239頁），應依毒品條例第19
    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-4所示手機2
    支及被告之其他扣案物（偵57713卷一115頁），均與本案無
    關，自毋庸於本判決中宣告沒收。
　㈡被告於事實欄中所獲1,000元，於事實欄中所獲免予清償債
    務1,000元利益，均屬犯罪所得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
    前段、第3、4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。　
六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0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 刑事第八庭　 審判長法　官  許雅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佳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葉作航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韋彤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附表一：扣案物
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咖啡包 5包 驗出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 2 HTC手機 1支  3 VIVO手機 1支 門號0000000000號 4 APPLE手機 1支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編號 對應事實 主文 1  甲○○犯轉讓偽藥罪，處有期徒刑4月。 2  甲○○犯轉讓禁藥罪，處有期徒刑6月。 3  甲○○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5年2月。 4  甲○○犯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3年8月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藥事法第83條
明知為偽藥或禁藥，而販賣、供應、調劑、運送、寄藏、牙保、
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
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
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5
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一級毒品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處無期徒
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二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
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三級毒品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
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四級毒品者，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
，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，處1年以上7年
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
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依各該條項規定
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亦同。
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，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
之法定刑，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原訴字第87號
公  訴  人   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被      告   洪佩汶 




指定辯護人   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49166、57713號、113年度偵字第264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甲○○犯附表二「主文」欄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二「主文」欄所示之刑。
二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-2所示之物均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　　　
　　事　實
甲○○知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（下稱毒品條例）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條例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三級毒品及偽藥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為毒品條例管制之第三級毒品，均不得轉讓、販賣及混合二種以上販賣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甲○○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9月中旬某日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8樓居所（下稱本案居所），無償轉讓4-甲基甲基卡西酮給賴家弘施用。
甲○○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，於112年10月5日凌晨某時，在本案居所，無償提供甲基安非他命給賴家弘施用，並無償提供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給賴家弘攜離。
甲○○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9月15日19時26分許，將重量不詳之甲基安非他命以衛生紙包覆塞入菸盒中，交由不知情之張家祥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攜至本案居所社區1樓外交付林志豪，並向林志豪收取價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。
甲○○基於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10月12日14時許，將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5包以紙盒包覆裝入紙袋交付不知情之林建宏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，要求林建宏攜至本案居所社區1樓外，交給柯欣汝派遣之不知情LALAMOVE外送員，並以咖啡包5包抵充甲○○積欠柯欣汝之1,000元債務牟利。因埋伏警員察覺有異，當場查扣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
　㈠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警詢（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偵查（偵57713卷三58-60頁、偵49166卷二357頁）及審理（訴卷127-128、241頁）時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表A所列證據可證，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可以採信。
　表A：
		事實

		證據



		

		證人賴家弘於偵查之證述（他卷137-139頁）、賴家弘遭扣案毒品咖啡包10包之毒品成分鑑定書（偵57713卷三5-6頁）



		

		證人林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11-313頁）、證人張家祥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二71-73頁、他卷132-134頁）、張家祥交付過程監視影像照片（偵49166卷二41-44頁）、林志豪騎乘機車行車軌跡及車輛資料詳細報表（偵49166卷二37-39、105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



		

		證人柯欣汝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、他卷139-140頁）、證人林建宏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285-286頁、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證人蔡凱鈞於警詢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）、被告與柯欣汝對話紀錄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）、對林建宏搜索扣押之筆錄、目錄表及扣案物照片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38-339頁）、林建宏與LALAMOVE外送員監視影像照片暨外送訂單資訊（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送驗後確含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二種第三級毒品成分（刑事警察局鑑定書，偵57713卷三67-68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







　㈡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
二、論罪
　㈠核被告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3項、第9條第3項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。又被告於事實欄中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，已為販賣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吸收，不另論罪。再被告於事實欄、中，分別利用不知情之張家祥、林建宏犯罪，為間接正犯。另被告於事實欄中，於緊密時間接續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，應評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而觸犯二罪名的想像競合犯，論以轉讓禁藥罪。末被告於事實欄、、、之行為時間不同，犯意各別，應分論併罰（4罪）。
　㈡事實欄中所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檢出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成分，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中僅涉販賣第三級毒品罪（訴卷21頁），容有未洽，惟社會基礎事實同一，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被告及辯護人此情（訴卷241頁），無礙被告防禦，爰就事實欄部分變更法條並審理論罪如上。　
三、刑之加重減輕
　㈠被告於事實欄中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毒品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該罪之刑。　
　㈡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全部犯行，爰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各罪之刑。
　㈢被告就事實欄之罪，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，應依刑法第71條先加後減。
　㈣辯護人辯護稱：被告於事實欄、中販賣毒品之數量尚微，對象均為朋友間互通有無，惡性尚非重大，請再依刑法第59條為被告減輕其刑等語。惟被告前已因多次販賣毒品遭偵查訴追，仍不警惕，選擇繼續藉擴大毒品危害方式獲取利益，客觀上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，況被告於事實欄、之罪均有減刑規定適用，刑期已大幅降低，亦無縱科以最低之刑猶嫌過重之情，被告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，辯護人之辯護不可採。　
四、科刑
　　審酌被告未思毒品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危害，為本案各次擴大毒品危害之犯行，所為不該，自應非難。次審酌被告轉讓及販賣之數量、對象、所生危害程度等情，兼衡被告犯後態度、年齡、高職肄業、自陳家境勉持、婚姻家庭育兒狀況及有多次施用毒品、販賣毒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以資懲儆。另觀諸法院前案紀錄表，被告尚有其他與本案可能定應執行之刑的案件，故應待被告相關案件全部確定後，再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妥適，爰不於本判決中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沒收　　　　
　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為被告販賣之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，為被告聯絡本案所用工具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（訴卷239頁），應依毒品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-4所示手機2支及被告之其他扣案物（偵57713卷一115頁），均與本案無關，自毋庸於本判決中宣告沒收。
　㈡被告於事實欄中所獲1,000元，於事實欄中所獲免予清償債務1,000元利益，均屬犯罪所得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、4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。　
六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0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 刑事第八庭　 審判長法　官  許雅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佳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葉作航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韋彤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附表一：扣案物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量

		備註



		1

		咖啡包

		5包

		驗出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



		2

		HTC手機

		1支

		




		3

		VIVO手機

		1支

		門號0000000000號



		4

		APPLE手機

		1支

		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編號

		對應事實

		主文



		1

		

		甲○○犯轉讓偽藥罪，處有期徒刑4月。



		2

		

		甲○○犯轉讓禁藥罪，處有期徒刑6月。



		3

		

		甲○○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5年2月。



		4

		

		甲○○犯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3年8月。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藥事法第83條
明知為偽藥或禁藥，而販賣、供應、調劑、運送、寄藏、牙保、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一級毒品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處無期徒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二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三級毒品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四級毒品者，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
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亦同。
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，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，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原訴字第87號
公  訴  人 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被      告   洪佩汶 


指定辯護人  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49166、57713號、113年度偵字第264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甲○○犯附表二「主文」欄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二「主文」欄所示之刑。
二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-2所示之物均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　　　
　　事　實
甲○○知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（下稱毒品條例）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條例及藥事法管制之第三級毒品及偽藥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為毒品條例管制之第三級毒品，均不得轉讓、販賣及混合二種以上販賣，竟分別為下列犯行：
甲○○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9月中旬某日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8樓居所（下稱本案居所），無償轉讓4-甲基甲基卡西酮給賴家弘施用。
甲○○基於轉讓禁藥及偽藥之犯意，於112年10月5日凌晨某時，在本案居所，無償提供甲基安非他命給賴家弘施用，並無償提供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0包給賴家弘攜離。
甲○○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9月15日19時26分許，將重量不詳之甲基安非他命以衛生紙包覆塞入菸盒中，交由不知情之張家祥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攜至本案居所社區1樓外交付林志豪，並向林志豪收取價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。
甲○○基於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，於112年10月12日14時許，將含有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5包以紙盒包覆裝入紙袋交付不知情之林建宏（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），要求林建宏攜至本案居所社區1樓外，交給柯欣汝派遣之不知情LALAMOVE外送員，並以咖啡包5包抵充甲○○積欠柯欣汝之1,000元債務牟利。因埋伏警員察覺有異，當場查扣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
　㈠上開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警詢（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偵查（偵57713卷三58-60頁、偵49166卷二357頁）及審理（訴卷127-128、241頁）時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表A所列證據可證，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可以採信。
　表A：
事實 證據  證人賴家弘於偵查之證述（他卷137-139頁）、賴家弘遭扣案毒品咖啡包10包之毒品成分鑑定書（偵57713卷三5-6頁）  證人林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11-313頁）、證人張家祥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二71-73頁、他卷132-134頁）、張家祥交付過程監視影像照片（偵49166卷二41-44頁）、林志豪騎乘機車行車軌跡及車輛資料詳細報表（偵49166卷二37-39、105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  證人柯欣汝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、他卷139-140頁）、證人林建宏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285-286頁、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證人蔡凱鈞於警詢之證述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）、被告與柯欣汝對話紀錄（偵57713卷○000-000頁）、對林建宏搜索扣押之筆錄、目錄表及扣案物照片（偵49166卷○000-000、338-339頁）、林建宏與LALAMOVE外送員監視影像照片暨外送訂單資訊（偵49166卷○000-000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送驗後確含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二種第三級毒品成分（刑事警察局鑑定書，偵57713卷三67-68頁）、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 
　㈡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應依法論科。　
二、論罪
　㈠核被告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偽藥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罪（藥事法優先毒品條例適用）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；於事實欄所為，係犯毒品條例第4條第3項、第9條第3項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。又被告於事實欄中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，已為販賣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吸收，不另論罪。再被告於事實欄、中，分別利用不知情之張家祥、林建宏犯罪，為間接正犯。另被告於事實欄中，於緊密時間接續轉讓禁藥及轉讓偽藥，應評價為接續之一行為而觸犯二罪名的想像競合犯，論以轉讓禁藥罪。末被告於事實欄、、、之行為時間不同，犯意各別，應分論併罰（4罪）。
　㈡事實欄中所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檢出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成分，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中僅涉販賣第三級毒品罪（訴卷21頁），容有未洽，惟社會基礎事實同一，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被告及辯護人此情（訴卷241頁），無礙被告防禦，爰就事實欄部分變更法條並審理論罪如上。　
三、刑之加重減輕
　㈠被告於事實欄中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毒品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該罪之刑。　
　㈡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全部犯行，爰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各罪之刑。
　㈢被告就事實欄之罪，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，應依刑法第71條先加後減。
　㈣辯護人辯護稱：被告於事實欄、中販賣毒品之數量尚微，對象均為朋友間互通有無，惡性尚非重大，請再依刑法第59條為被告減輕其刑等語。惟被告前已因多次販賣毒品遭偵查訴追，仍不警惕，選擇繼續藉擴大毒品危害方式獲取利益，客觀上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，況被告於事實欄、之罪均有減刑規定適用，刑期已大幅降低，亦無縱科以最低之刑猶嫌過重之情，被告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，辯護人之辯護不可採。　
四、科刑
　　審酌被告未思毒品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危害，為本案各次擴大毒品危害之犯行，所為不該，自應非難。次審酌被告轉讓及販賣之數量、對象、所生危害程度等情，兼衡被告犯後態度、年齡、高職肄業、自陳家境勉持、婚姻家庭育兒狀況及有多次施用毒品、販賣毒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以資懲儆。另觀諸法院前案紀錄表，被告尚有其他與本案可能定應執行之刑的案件，故應待被告相關案件全部確定後，再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妥適，爰不於本判決中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五、沒收　　　　
　㈠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咖啡包5包，為被告販賣之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扣案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HTC手機1支，為被告聯絡本案所用工具，業據被告供述明確（訴卷239頁），應依毒品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-4所示手機2支及被告之其他扣案物（偵57713卷一115頁），均與本案無關，自毋庸於本判決中宣告沒收。
　㈡被告於事實欄中所獲1,000元，於事實欄中所獲免予清償債務1,000元利益，均屬犯罪所得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、4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。　
六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0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 刑事第八庭　 審判長法　官  許雅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佳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葉作航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韋彤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附表一：扣案物
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咖啡包 5包 驗出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N,N-二甲基卡西酮 2 HTC手機 1支  3 VIVO手機 1支 門號0000000000號 4 APPLE手機 1支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編號 對應事實 主文 1  甲○○犯轉讓偽藥罪，處有期徒刑4月。 2  甲○○犯轉讓禁藥罪，處有期徒刑6月。 3  甲○○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5年2月。 4  甲○○犯販賣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罪，處有期徒刑3年8月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藥事法第83條
明知為偽藥或禁藥，而販賣、供應、調劑、運送、寄藏、牙保、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一級毒品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處無期徒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二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三級毒品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四級毒品者，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製造、運輸、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
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，亦同。
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，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，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